
三星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2023 年第一季度关联交易合并披露公告 

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号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三星财产保险（中

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2023 年第一季度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

 

一、本季度各类关联交易总量及明细表 

我公司 2023 年第一季度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.35479亿元，其中与韩国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发

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.27502 亿元，与腾讯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.00907 亿

元，与我公司部分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.0002 亿元，与深圳微保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发

生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.0705亿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 

 

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亿元 

期间 序号 交易时间 交易对象 
关联关系说

明 

关联交易内容 
交易金额 合计    

类型 交易概述 

2023年

1季度 

1 2023-01 韩国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 股东 再保险关联交易 再保险分出业务关联交易 0.17110  

0.35479 

2 2023-02 韩国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 股东 再保险关联交易 再保险分出业务关联交易 0.03859  

3 2023-03 韩国三星火灾海上保险公司 股东 再保险关联交易 再保险分出业务关联交易 0.06533  

4 2023-01 腾讯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保险业务 向我公司投保财产一切险 0.00877  

5 2023-01 腾讯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保险业务 向我公司投保机器损坏险 0.00030  

6 2023-01 马利敏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、商业车

险、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，投保车辆共 1辆 

0.00003  

7 2023-01 徐郅咏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

险，投保车辆共 1辆 
0.00001  

8 2023-01 赵洋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

险，投保车辆共 1辆 
0.00001  

9 2023-02 邹立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

险，投保车辆共 1辆 
0.00001  

10 2023-03 姬凯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、商业车

险、驾乘人员人身意外伤害保

险，投保车辆共 1辆 

0.00003  

11 2023-03 邢烨烨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

险，投保车辆共 2辆 
0.00006  



12 2023-03 牟毅磊 
公司董监高及

其近亲属 
保险业务 

向我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车

险，投保车辆共 2辆 
0.00005  

13 2023-01 深圳微保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服务类 财务系统升级建设项目 0.05400  

14 2023-01 深圳微保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服务类 运维服务平台建设与实施项目 0.00330  

15 2023-01 深圳微保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服务类 数据中台系统建设与实施项目 0.00920  

16 2023-01 深圳微保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

股东的实际控

制人控制的其

他法人 

服务类 运维技术支持服务项目 0.00400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计 0.35479 

 

二、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截至 2023年一季度末，我公司 2023 年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0.35479 亿元。明细如下： 

 

本年度各类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

交易类型 交易累计金额（亿元） 

保险业务类 
再保险分出 0.27502 

再保险分入 0 



保险业务 0.00927 

服务类 技术和基础设施 0.07050 

合计 0.35479 

备注：因四舍五入，直接相加未必等于总数。 

 

三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
